
·学科与专业· 教师教育改革视域下大学教育学院的分化统合与管理变革

整个教师职业生涯来讲，所提供的任何阶段的教育

和培训都是同样重要的，因此大学教育学院培养本

科生与培养研究生并重，职前培养与职后培训并重，

研究宏观教育课题、一般教育理论与地方性教育问

题及一线教育情境性问题并重，它将成为培养新教

师的摇篮、在职教师的充电站、基础教育改革的引

领者和各种教育服务的轴心。

（二）新型教育学院的体制机制改革

大学教育学院不仅要适应教师教育改革需要来

进行组织功能改造，而且必须得到相应的体制机制

保障，才能激活学院这一高校办学的基本单元，激

发出大学基层组织的办学活力，从而使上述组织调

适真正发挥作用，与基础教育实现共振。这也是在

学院层面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现实要求。

１．管理体制改革
首先是给学院更多办学自主权，建立校、院两

级管理模式。当今大学与社会的联系愈加紧密，大

学的管理责任和管理重心应侧重科学规划和宏观管

理，尤其是校外资源的统筹利用，为学校整体发展

营造良好外部环境。大学的领导作用主要体现在统

揽全局、科学决策、组织指挥和政策调控等方面。

而师资、学科、专业、学术、学生等具体事务的管

理，则应更多放权给学院。学院是教学、科研和服

务社会的主体实施单位，增强学院办学自主性，有

利于提高学院的应变能力，从容应对复杂多变的办

学环境，第一时间对中小幼教育及其教师专业发展

需求作出师资、课程、研究及教育服务等方面的灵

活调适。

其次是按照学术组织的要求进行院内管理，实

现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的耦合。学科是

大学组织的基本单元，这就奠定了大学尤其是学院

学术组织的根本属性。我国大学学院管理是典型的

行政权力主导模式，政治权力往往与行政权力交织

在一起，导致学术权力被弱化，从而背离了其学术

组织的基本属性，因此必须建立以学术权力为主导，

并与行政权力、政治权力有机耦合的学院内部管理

体制［５］。学院层面的学术权力一般是通过教授委员

会这个平台来行使的。通常教授委员会是作为学术

决策和学院咨询的机构，决策对象是与学术发展直

接相关的事务，如学科建设、专业建设、师资队伍

建设、实验室建设、职称评定和教师聘任等，也就

是所谓的 “教授治学”。但仅仅将教授委员会作为

学院管理体制内的一种学术体制是远远不够的，它

应成为学院内部治理结构中一个独立的权力主体，

过渡到所谓的 “教授治院”，从咨询走向决策。这

样，以学院党委为代表的政治权力发挥了政治核心

和保证监督作用，以院长为代表的行政权力则负责

实施日常管理，重大事务提交以教授委员会为平台

的学术权力通过，既体现了学院学术组织的属性，

又较好地解决了学院管理中决策、执行、监督的相

互制约协调的问题，更形成了政治权力、学术权力

和行政权力三者的有机耦合。

２．领导体制与决策机制
大学学院一级的领导体制和决策机制迄今为止

还没有明确界定。学院的领导体制，既不是分党委

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也不是院长负责制，当前比

较统一的认识是 “集体领导、民主决策、分工负责、

统筹协调”的领导决策机制。集体领导、民主决策

的内涵，是指凡涉及学院改革和发展中的重大问题

和重要事项，都要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由学院

党政联席会议集体讨论决定。分工负责、统筹协调

的内涵，是指根据党、政、学的不同组织属性，分

工负责、统筹协调、形成合力。在实施领导和进行

决策过程中，既要充分发挥教授委员会为代表的学

术组织的作用，也要切实保证以教职工 （代表）大

会为主要平台的师生对学院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

建议权和监督权。学院内部政治、行政、学术三大

权力主体各安其位，既能对前述大学教育学院办学

环境的巨大变化作出及时灵活反应，又符合高等教

育办学规律和契合学术组织的根本属性。这种领导

体制和决策机制能够较好地实现学院党、政、学三

种权力的耦合，但必须在依法治院前提下、在学院

章程和各类制度框架内运行。

３．管理模式和管理博弈
与学院学术组织的根本属性相适应，管理体制

上应抑制行政权力的过度膨胀并还权于学术，管理

模式上应与学术人员这一管理对象相对应，采用诸

如 “Ｙ理论”“Ｚ理论”模式。道格拉斯·麦格雷戈
在 《企业中人的方面》中指出，控制并非是指挥行

为的好方法。传统 “Ｘ理论”是指挥和控制的管理
哲学———不管它是严厉的还是温和的———已经不适

用于激励，尤其按照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对那些

处于社会和自我需要等较高层级的管理对象进行激

励时，指挥和控制基本不起作用。而 “Ｙ理论”则
侧重依靠自我控制和自我引导，倡导一种创造机会、

释放潜力、消除障碍、鼓励成长、提供指导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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